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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19-030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 

2、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5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数量为

278,177,4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1544%。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

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14 号）核准，公司向李

宗松、周新基、陈耀民、薛俊、何建东非公开发行新股 278,177,458 股募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股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发行

上市。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作出的承诺情况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承诺： 

1、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认购的上市公司本

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2、本人今后如被选举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被聘任为上市公司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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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则本人将同时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

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减持的规定履行持股锁定及减持义

务。 

3、本人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分

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

排。 

4、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或

要求的，本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或要求对上述锁定

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5、本人进一步承诺，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

上市公司的股份在转让时会同时遵守当时有效的《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九九

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本承诺函一经本人签署即对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

任；本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如因违反相关承诺并因此给他人

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作出的以上各项承诺。 

（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

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78,177,4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154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5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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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股东中，周新基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公司股份不超

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317,155,364 20.6982 -278,177,458 38,977,906 2.5438 

高管锁定股 38,977,906 2.5438 - 38,977,906 2.5438 

首发后限售股 278,177,458 18.1544 -278,177,458 0 0.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215,128,545 79.3018 278,177,458 1,493,306,003 97.4562 

三、总股本 1,532,283,909 100.0000 - 1,532,283,909 100.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1 李宗松 

 

172,661,871 

 

172,661,871 

 

0 

质押 217,232,359 股，

本次解除限售不影响

股份质押状态 

2 周新基 

 

70,743,405 

 

70,743,405 

 

0 

质押 117,182,,930 股，

本次解除限售不影响

股份质押状态 

3 陈耀民 

 

25,179,856 

 

25,179,856 

 

0 

质押 25,160,000 股，

本次解除限售不影响

股份质押状态 

4 薛俊 5,995,204 5,995,204 0 - 

5 何建东 

 

3,597,122 

 

3,597,122 

 

0 

质押 3,597,122 股，本

次解除限售不影响股

份质押状态 

合计 278,177,458 278,177,45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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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延安

必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